无人化清淤装备租赁及某水务设施淤泥清除服务
预采购项目需求书
[bookmark: _Toc30276]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无人化清淤装备租赁及某水务设施清除服务预采购项目
（2） 采购范围
本次预采购内容为租赁一套无人化清淤装备（诸如清淤机器人或者其他智能清淤设备），用于对深圳市内某水务设施指定区域的淤泥（清淤面积约2700㎡）进行清除并抽排至岸上，同时需对清除后的项目淤泥进行就地的减量化（要求减量后的污泥含水率≤90%）。
（3） 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深圳市某水务设施内，该水务设施为全地下结构，清除区域为该水务设施负二层，负二层为混凝土结构池体，池底距负一层地面10m。负一层为生产车间，除附属的配电间、除臭设施外较为空旷，可临时放置清淤装备配套的控制中心、龙门架、线缆车等。负一层与地面仅有一条地下主通道联通，通道限高2.6m，限宽4.8m。负一层有设备检修口（2m×1m）、搅拌器检修口/人口（1.5m×1.5m）等与负二层相通的开口，可用于下放清淤装备。
负二层需清除池体面积约2700㎡（不计墙厚、桩柱）、内部存在7.5m*6.0m的桩柱阵列，常水位约8m。底部淤积成分主要为砂，部分淤积厚度可达3m，平均淤积厚度约为0.8-1.0m（供参考，以实际实施为准）。
[image: ]
图|清淤现场负一层示意
二、项目需求
本项目旨在探索无人化清淤装备代替传统人工清淤的可行性与经济性，并探索对清淤产生污泥就地减量的工艺路线，整体方案初定如下：
1.本次清淤拟采用无人化清淤装备为主+人工辅助的清淤方式，在不停水/停水半排干的情况下，下放无人化清淤装备进入到设施负二层内部开展清淤，验证无人化清淤装备在各种工况下的清淤效率及清淤表现。
2.清淤产生的污泥拟采用两级沉淀的方式，清淤装备排污管末端设置管道混合器与加药装置加药泵连接，污泥与药剂在管道混合器充分混合后，先通过管道排放至现场指定区域（负一层临近清淤区域，距离清淤区域最远端约60m）停放的罐车内部进行一级沉淀，产生的溢流液排入到现场指定区域搭建的沉淀池进行二级沉淀，产生的溢流清液达标（SV30在20%以下）可回排至设施进水端，或回排至负二层清淤区域作为清淤装备清淤介质循环使用（最终清淤结束池体内存水SV30同样需在20%以下）。
3.现场（水务设施地面上）停放多辆罐车（由业主提供），用作一级沉淀的罐车内部沉淀污泥累积抬高到罐车溢流口高度时（可通过观察二级沉淀池进水浊度/罐车自带液位计判断），由于负一层现场不具备多台罐车停放条件，为保证作业的连续性及效率，拟通过阀门切换使清淤装备排泥暂时直接排入二级沉淀池。装满沉淀污泥的罐车驶离现场，地面上空车驶入负一层，管道连接后清淤装备排泥切换排回空车。装满沉淀污泥的罐车去往指定的水务泥渣站卸料后返回清淤现场等待轮换。
4.无人化清淤装备先在不停水情况下开展池体清淤，后在保留一定水位（泥面上1-2m）情况下开展清淤，最后完全排干后，由人工辅助进行池体淤积的收尾清理及验收记录工作。
5.本项目所提供淤积量为预估值，投标人不得认为预估淤积量与实际所需清淤量是准确一致的。如实际清淤量超过预估淤积量，投标人也应全量清除，超出预估淤积量部分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不另行支付。项目总服务期为30个日历日，投标人需充分考虑进度安排，确保服务期内完成所有清淤任务。
6.其他工作边界说明：清淤装备排污管末端（管道混合器后）与罐车进料口、二级沉淀池进料口连接的三通、快接头、管道及阀门由招标方提供及安装；罐车装满沉淀污泥后切换罐车时的阀门开关、管道切换工作由招标方负责；其余清淤作业所涉及的设备、药剂、辅材、人员均由投标方自行负责。投标方作业过程产生的现场环境卫生问题由投标方负责清理解决。
清淤作业过程中涉及到用水用电，应优先使用中水。由投标方安排专业水电工，在招标方指导下在规定地点进行接水、接电作业，并加装经招标方检定合格的计量水表（如确需使用自来水时，需要加装水表）、电表。自来水费单价暂定为7元/m³，电费单价暂定为1.5元/°（税率均暂定13%），作业结束后由作业属地开具相应发票，由投标方或投标方的委托单位自行向作业属地付款结清。
本项目拟租赁的设备清单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数量
	使用时间
	用途
	备注

	1
	清淤机器人
	1套
	进场-离场
	底泥清淤
	

	2
	控制中心
	1套
	进场-离场
	机器人控制
	

	3
	配药装置
	1-2套
	进场-离场
	药剂调配
	

	4
	污泥沉淀设备
	1-2套
	进场-离场
	清淤污泥二级沉淀
	

	5
	渣浆泵
	2套
	进场-离场
	人工收尾用
	

	6
	管道增压泵
	2套
	进场-离场
	克服扬程
	

	7
	潜污泵
	2套
	进场-离场
	抽取中水用
	

	8
	中间水罐及增压泵
	2套
	进场-离场
	中水增压
	

	9
	各类配套管道/电缆
	1套
	进场-离场
	/
	

	10
	设备运输货车及叉车
	1项
	进出场
	设备运输
	配坦克轮

	11
	2t龙门架
	1套
	进场-离场
	设备吊装下池
	配卷扬机

	12
	现场水电
	/
	进场-离场
	/
	

	13
	药剂PAM
	/
	进场-离场
	底泥上岸减量
	

	14
	施工围挡
	1项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15
	气体检测仪
	多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16
	长管式呼吸器
	多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17
	防坠器
	多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18
	五点式安全带
	多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19
	救援三脚架
	1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配绞盘

	20
	担架、急救药箱等
	1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21
	雨裤、雨靴
	多套
	进场-离场
	安全防护
	


备注：
1.完成本项目所需配备的人员由投标方自行评估，不列在本清单内。
2.本清单不得被认为是详尽无遗的，无论规定与否，投标人应提供满足完成该项目所需的设备、器材、附件和相应材料、人工等。
3.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所有成本：人工费、设备费、材料费、物资运输费、物资装卸费、物资二次转运费、安装费、安装材料费、调试费，以及税费等完成本项目不可或缺的工作和责任所发生的费用。
4、 投标要求
（1） [bookmark: _Toc12371]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合伙制企业或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组织。（须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须在近三年内（自本项目发布采购公告之日起倒算）没有发生行贿、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等违法行为，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未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及安全事故。（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2） [bookmark: _Toc14364]服务要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后，接到中标人通知进场的30个日历日完成指定区域的淤泥清除及就地减量。
2.地点：深圳市内某水务设施，联系中标人获取现场踏勘地点。
3.招标人提前5天通知投标方进场，投标方在收到通知的2天内需将符合使用要求的设备信息及人员信息报送招标人检验，并在收到通知的3天内将合同设备送达现场并由投标方负责吊装、现场组装及安装。
5.投标人负责运输和保险，将货物运抵作业地点。有关货物进场、使用、撤场的运输、保险和装车等一切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6.投标人人员应经过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合同有效期内进入招标人现场时应遵守国家、深圳市及招标人有关安全及文明施工的规定，投标人必须为其工作人员配备相关安全防护用品，如非因招标人原因，投标人人员、设备等受到损害的，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 [bookmark: _Toc16094]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服务完成经招标人验收合格，以及递交了完整的验收资料后，经双方确认，中标人出具合同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待招标人确认发票无误且申请付款流程完毕，招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0%作为验收款。
款项支付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符合采购人财务制度的正式合法、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请款资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合同全部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 [bookmark: _Toc27827]质保期
本项目不设质保期。
（5） [bookmark: _Toc1940]验收标准
[bookmark: _Hlk128381732]1.质量标准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2.乙方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无人清淤装备的租赁及清淤服务，并完成了全部约定服务内容，指定区域内的淤泥已全部完成清除并按要求完成就地减容减量处理。
3.现场缺陷整改、清洁卫生验收完成。
4.清淤完成后，池底沉砂平均厚度不超过2cm，污水深度不超过30cm且池内剩余污水的SV30不超过20%。
5.作业所产生水、电费已结清。
6.验收之前已经发现的问题均已圆满解决。
（6） [bookmark: _Toc18883]违约责任
1.本项目为预先采购，项目视实际需要可能取消，如项目取消，本采购项目自动作废，甲乙双方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采购内容时，应及时向另一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3.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约和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导致的损失。
4.安全条款：甲方负责配合乙方实施无人清淤装备租赁及清淤服务项目；有关服务过程中安全问题双方另行签订《安全服务承诺书》，作为合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5.合同争议的解决：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未能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注：本章节中“招标人”、“甲方”指采购人，“投标人”、“乙方”指本项目的中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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